
关于开展2014“我与外教”全国征文大赛
暨“外教看中国”摄影展评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副省级城市外国专家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国专家局，教育厅（局）国际处，各有关学校、单位：

为铭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外教来华作出的突出业绩，以及与中国师生间发生的感人故事、结下的深厚友谊，优化外籍人才来华环境，自2011年起我们相继组织开展了三届“我与外教”全国征文大赛系列活动，受到广大学校师生、外教的欢迎与喜爱。在国家外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家司的指导下，在全国各地外专局、教育厅（局）和各有关学校、单位的支持下，三届大赛活动均取得圆满成功，并于第二、三届大赛活动颁奖典礼期间举办了两次“国际化人才之路”论坛，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和好评。

今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外国专家座谈会上强调：“文明交流互鉴，首先是人的交流互鉴。加强国际人才交流合作，有利于我们积极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也有助于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重要的是，这种交流有利于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推动世界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并希望各位外国专家“继续当好中外交流合作的民间大使，用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把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传播到世界，让世界对中国多一些理解和支持。”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发挥学校、科研机构等用人单位在引进外教和加强国际人才交流合作中的主体作用，推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同时顺应社会各界希望将“我与外教”大赛活动继续引向深入的要求，更好展现我国学校的国际化风采，经批准，由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社联合主办2014“我与外教”全国征文大赛暨“外教看中国”摄影展评活动（简称“我与外教”大赛活动，《方案》见附件）。

“我与外教”大赛系列活动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已成为做好引智系统工作宣传、加强与国内外交流互动的有效举措。

请各地外专局与各有关学校单位加强对大赛活动的组织领导，积极做好有关的宣传和发动工作。条件成熟的省区市可及时设立省级赛区，并在所辖地市或有关学校单位设立分赛区或赛点，逐级做好优秀作品的筛选和报送工作，确保大赛活动取得理想效果。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

   《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社

2014年10月30日

附件

2014“我与外教”全国征文大赛暨

“外教看中国”摄影展评活动方案

在前三届“我与外教”全国征文大赛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的基础上，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22日在外国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国际人才交流合作，进一步弘扬广大师生与外教间的友谊，展现我国学校的国际化风采，优化外籍人才来华环境，经批准，特组织开展本活动。方案如下：
一、参赛范围

（一）全国具有聘请外国文教专家资格的学校单位（约8100家）。

（二）学校师生及相关人员；所有在华或曾在华工作的外籍教师。
二、参赛要求

（一）参赛作品须是作者原创，贴近生活实际，体现时代精神，突出彼此间的友谊、情缘。题目自拟，题材不限。参赛作品不得抄袭或有其他违反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主办单位对参赛作品拥有报纸、杂志、图书、网络的编辑、出版、发布权。

（二）征文大赛作品：字数控制在600—3000字之间，中文或英文均可，字体为宋体、四号字；欢迎配有相关的清晰度较高的图片及简要图片文字说明。

（三）摄影展评作品：可以“外教眼中最美的中国校园/城市/景区”等为题材，图片可为一幅或一组（原则上不超过3幅），清晰度尽可能高（最好2M以上）；另以文档形式提供200字左右的文字说明，英文或中文均可。

（四）对所有参赛作品，均需在结尾处注明作者姓名（全称）、性别、年龄、国别、目前所在学校或工作单位、详细地址、邮编，以及本人或所在学校单位联系人的具体联系电话（手机），否则视为无效。

（五）鉴于评选工作所受的语言限制和各种具体困难，凡是用少数民族文字或国外其他语言创作的作品，要求均以中文或英文译作参加。

（六）参赛作品共分5个组：小学组（含幼儿园），中学组，大学组（含研究生），社会组（含教师等已参加工作人员等），外教组（摄影作品）。
三、活动步骤

本次大赛活动2014年10月启动，共分四个阶段。

（一）宣传发动，下发通知——2014年10-11月

1、下发大赛活动通知。直发各地外国专家局及相关教育部门，同时在《国际人才交流》杂志刊登大赛活动启事消息。

2、通过有关媒体、网站或其它形式，发布大赛活动消息。

3、联络各地，及时将大赛活动通知传达到基层外专局和各有关学校单位。

（二）接收材料，陆续展示——2014年12月-2015年2月

作品截稿至2015年1月31日。作品将在大赛活动官方网站进行展示，同时拟在中国日报网（http://www.chinadaily.com.cn）上设立专门网页展示投票，并择优登在《国际人才交流》杂志、《中国日报》或向《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推荐。

（三）组建评审机构，组织进行评选——2015年3月

由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组建评审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中外资深外语教学工作者、相关专家学者和领导等进行评审。

1、3月上旬至中旬进行初评。对所有来稿作品，将成立小学、中学、大学、社会、外教等5个初评小组，分别进行评审，按照最终获奖名额2-3倍的比例择优推荐进入终评。

2、3月下旬进行终评。组建相应的终评专家组，分别进行最终评审，评出各类获奖名单。

3、“优秀组织单位”评选。根据各地大赛活动组织情况、有关学校单位参赛情况和取得的成绩，择优评出“优秀组织单位”获选名单。

（四）发布评选结果，举行颁奖论坛——2015年4月

    4月初发布获奖个人和优秀组织单位名单，并在大赛活动官网公示。

4月下旬举行颁奖典礼，同时举行第三届“国际化人才之路”论坛。颁奖和论坛的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四、奖项设置

    （一）征文大赛个人奖（186名）：

1、特等奖1名。颁发荣誉证书，奖励人民币2000元或同等价值奖品；

2、一等奖5名。颁发荣誉证书，奖励人民币1000元或同等价值奖品；

3、二等奖20名。颁发荣誉证书，奖励人民币500元或同等价值奖品；

4、三等奖60名。颁发荣誉证书，奖励人民币200元或同等价值奖品；

5、优秀奖100名。颁发荣誉证书。

对以上奖项获得者，均免费赠阅2015年《国际人才交流》杂志一期；优先推荐参加有关教育培训机构组织的考察游学活动，参访海外名校和教育培训组织，拓展国际视野。

对特等奖和一等奖、二等奖获奖人员，将推荐免费参加由美国美中教育机构（ESEC）主办的2015年暑期TIP全封闭英语培训班一期（时间：2015年7月或8月初，每期三周，培训费价值7980元，仅限获奖本人参加）。

（二）摄影展评个人奖：

1、特等奖1名。颁发荣誉证书，奖励人民币2000元或同等价值奖品；

2、一等奖3名。颁发荣誉证书，奖励人民币1000元或同等价值奖品；

3、二等奖10名。颁发荣誉证书，奖励人民币500元或同等价值奖品；

4、三等奖30名。颁发荣誉证书，奖励人民币200元或同等价值奖品。

5、优秀奖若干。颁发荣誉证书。

对以上奖项获得者，均免费赠阅2015年《国际人才交流》杂志一期。
（三）优秀组织单位奖（100家）：

授予“优秀组织单位”荣誉奖项，颁发荣誉证书；免费赠阅《国际人才交流》2015年全年杂志一份；优先推荐参加有关机构组织的考察交流活动，参访海外名校或教育培训组织，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

五、组织机构和联系方式

为加强大赛活动的组织领导，专门成立大赛活动组委会，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具体做好大赛活动的实施，包括来稿来函的接收、统计以及与各有关单位的联络等事宜。

各地外专局及相关教育部门、各有关学校单位可采取灵活方式选定负责或具体联络人员，及时做好大赛活动的宣传和组织实施，确保取得理想效果。

“我与外教”大赛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1号友谊宾馆苏园62042室

邮编：100873

电话：010-52480300/01/02

传真：010-68948636

大赛活动官网：www.waijiao.org.cn  www.wetalent.com 

微信公共平台：woyuwaijiao（微信号）

新浪官方微博：＠我与外教全国征文大赛



